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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於本(2)月15日公布施行，正式宣示我國於2050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法
定減量目標。作為我國處理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議題的主要法源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較其前
身「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增設了諸多減量管制措施，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開徵碳費，揭示
碳定價時代來臨，也將直接影響企業之獲利及競爭力。建議企業應洽專業顧問了解最新法規內容，
並儘速研擬因應策略。

氣候變遷因應法公布施行，建議企業留意相關
規定並研擬因應策略

No. 修正重點 具體內容

1 課徵碳費

(1) 課徵範圍：排放源之直接排放量及使用電力間接排放量，得分階
段實施。

(2) 課徵對象：年碳排2.5萬公噸CO2e之業者 (待子法)。

(3) 費率：尚待子法規定。

(4) 起徵日：預定為2024年起(待子法)。

2 進口高含碳產品開徵代金
(1) 特定進口產品須申報碳排放量，並按核定之排碳差額課徵代金。

(2) 產品種類及代金計算待子法明定。

3 以減量額度(碳權)抵扣
排放量及排碳差額

(1) 減量額度可用以扣除前述1排放量及2排碳差額，從而減少碳費及
代金。

(2) 減量額度可透過國內自願減量專案之減量額度交易平台(待建立)
或購買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外碳權而取得。

4 符合效能標準
(1) 車輛或特定產品(待子法)製程之溫室氣體排放應符合效能標準。

(2) 新建築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規定。

5 碳足跡之核定與標示
(1) 特定產品(待子法)之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盤點其生命歷程之

碳足跡，向環保署申請核定。

(2) 碳足跡須標示於產品容器或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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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徵碳費

新法規定環保署得分階段對排放源之直接排放
量及使用電力間接排放量課徵碳費。雖然徵收
對象、費率及起徵日尚留待環保署進一步訂定
公告，但據先前報載，環保署研擬中之國內碳
費預估為每公噸排碳300元起跳，且目前為碳
盤查對象之「排碳大戶」可能首當其衝，包括
發電業、鋼鐵業、石油煉製業、水泥業、半導
體業、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每年直接排
放達2.5萬公噸CO2e之各行業及每年直接排放
加間接排放達2.5萬公噸CO2e之製造業，預定
其全部或部分最快於明(2024)年起成為第一批
碳費徵收對象。

2. 進口高含碳產品開徵代金

新法仿照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規定特定進口
產品應向環保署申報碳排放量，並應依環保署
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課徵代金，其計算及繳
納方式將由環保署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3. 以減量額度抵扣排放量及排碳差額

新法進一步規定，「減量額度」(可理解為一般
所稱的「碳權」)可用於扣除前述排放源之排放
量及進口產品之排碳差額，從而減少應繳碳費
或代金之額度。減量額度是透過執行自願減量
專案取得之排放額度，再透過交易平台(待建立)
移轉或拍賣給需要抵扣排放量或排放差額之事
業。此外，購買環保署認可之國外碳權也可以
抵扣直接排放量及電力間接排放量，從而減少
應繳碳費。

4. 符合效能標準

新法一改修正前溫管法以符合效能標準作為溫
室氣體減量之獎勵措施，將效能標準修正為強
制規定，也就是車輛或其他經環保署公告產品
之生產過程必須符合主管機關容許之排放量。

新法另要求新建築應符合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
規定，該規定之具體內容將留待環保署會同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後發布。

5. 碳足跡之核定與標示

新法規定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應向環保署申
請核定碳足跡，也就是產品從原料取得、製造、
配送銷售、使用及廢棄處理等生命週期各階段
產生之排放量。此外，相關業者須將碳足跡標
示於產品之容器或外包裝，供消費者於購買商
品時參考選擇。

氣候變遷因應法公布施行後，排碳須納入企業
生產營運成本的原則，已是大勢所趨；減碳不
再只是環保議題，更直接影響企業之獲利能力
及市場競爭力。建議產業從全面碳盤查開始，
辨識自身排碳風險所在，繼而擬定減碳目標，
具體執行並定期查核，以妥善因應氣候法制之
變革。例如，企業可評估是否及如何於國際交
易市場購買國外碳權，以達抵減碳費之目的；
亦可評估布局綠電市場的可行性，透過與發電
業或售電業簽署企業購售電合約 (Corporate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CPPA)，取得綠
電及憑證，以降低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量。如
有進一步疑問，建議洽詢專業顧問團隊，擬定
適當之因應策略，並透過相關契約或其他法律
文件安排，將氣候變遷議題轉化為碳商機及綠
色成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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